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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第六百八十六次會議 

—九五w年十二月七a星期工午後三時在.纽钤舉伃 

主席:Mr. Charles M A L I K (黎巴嫩） 

出席者‧‧下列各國代表：巴西、中阖、哥侖比亞、 

丹麥、法蘭西、黎巴嫩、紐西蘭、土耳其、蘇維埃 

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、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

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臨 時 ^ ^ (S/Agenda/686) 

̶ • 通 通 饑 程 & 

= •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： 

以列色對埃及的控訴： 

( a ) 埃 及 限 制 與 色 列 貿 易 的 船 隻 在 藤 彝 士 運 

河內通行o 

向返任主席致謝 

― . 主 席 ： 本 席 現 在 接 替 法 國 ^ à 担 主 席 à 十 

̶月間法國代表主持安全理事會會議。在這一個月 

期間他飴終以高雅的態度主持會務,我們非常感謝o 

我 說 這 話 , 我 確 實 知 道 我 是 表 示 安 全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

事的情緒0他的尊厳、公平、不偏的態度以及他的錄 

言 明 晰 的 特 色 , 不 但 維 持 了 法 國 駐 聯 合 圃 代 表 M 的 

最高水準,而且也維持了理事會主席工作的最高水 

準 o 我 稞 在 以 各 圃 代 表 的 名 義 ， 誠 懇 深 鴃 地 感 謝 

Mr. H o p p e n o t 0 我將竭遨所能,努力追璉他的榜樣 0 

這個機鬮的尊嚴，威權與威信，遠在其他一切考盧 

二， M r . H O P P E N O T (法蘭西）：主席寛厚的 

話 使 我 深 深 成 動 0 這 些 話 再 度 表 示 主 席 不 但 彬 彬 有 

饞,而且寬厚食懐。 

H . 在 這 一 個 月 期 間 安 全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事 惠 予 

協 助 支 持 , * 人 非 常 戚 謝 o 我 們 大 家 履 行 任 務 ， 都 

是如此卑誡地愛護安全理事會的o 

四 * 我 們 得 與 M r . M a l i k 共 同 工 作 ， 不 勝 偸 

快 榮 幸 o 可 是 本 月 » 是 最 後 一 個 月 ； 想 到 這 一 點 我 

們不免頗成悵惘6 

悼 念 M r , Andrei Vyshinsky 

五，主席：自從我們上次集會£1後,卓越的蘇 

聯 代 表 M r . Vyshinsky逝世,就聯合國而言,尤其是 

就 安 全 理 事 會 而 言 , 這 是 嚴 重 的 損 失 0 這 樣 越 的 

同事，不幸逝世,我要對Mr. V y s h i n s k y 的 家 屬 , 對 

蘇聯代表圃，並且對蘇聯政庥,表示我們内心的同 

愤；我相信我這句話是代表安全理事會以及出席的 

各會員而講的o 

六，M r . V y s h i n s k y 是派驻聯合國的最卓越的 

代表之一,乃甚我們永遠不會遺忘的,一我知道他 

是 我 永 遠 不 會 遺 忘 的 o 他 的 幽 默 , 他 的 學 問 , 他 的 

誠意以及他以全力百折不撐地維護他自己的主張的 

能力都是我們永誌不忘的。因此我耍再度向蘇聯代 

表遛以及藓聯政府表示我們對於他們的損失所懐的 

最 深 刻 的 同 情 和 最 誠 摯 的 哀 悼 0 我 確 實 相 信 我 這 句 

話是代表在此出席的全體理事的情緒。 

七 ， M r . S O B O L E V ( 藓 維 埃 f t #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盟）‧‧ Andrei V y s h i n s k y逝世,蘇聯以及派驻安全 

理 事 會 的 蘇 聯 代 表 M 損 失 重 大 , 主 席 對 此 表 示 熱 烈 

同情，我耍以蘇聯代表89的名義致謝o 

歡 迎 哥 侖 比 亜 外 交 部 長 M " Sourdis 

A.主席：我現在耍歡迎我們的卓越的友人哥 

侖比亞外交部部長閣下出席安全理事會。我們中間 

有 許 多 人 早 已 越 識 M r . S o u r d " 多 年 ； 他 現 在 代 表 

哥侖比亜參加我們的工作,我們不媵快樂，在他叁加 

的期間，我們共同工作一定十分偷快,自不待言o 

九。 M r . S O U R D I S (哥侖比亞）：我現在再度 

代 表 哥 侖 比 亞 出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o 主 席 非 食 寬 厚 , 錤 

以惠語；我耍以本人以及我國的名義感謝o主席可 

以 深 信 ,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前 的 困 難 問 題 , 如 果 我 能 夠 

略 盡 棉 力 設 法 解 決 , 便 是 莫 大 



通遒議程 

瞵程通過o 

巴動斯坦問題 

W色列對埃及的控訴： 

( a )埃及限制與以色列貿易的船隻在蘇彝士運 

河內通行（S/3296, S/3297, and C o r r . l , 

S/3298,S/3300,S/3302.S/3309, S/3310 

S/3311, S/3315, S/3323, S/3325 S/ 

3326) e 

埃&代表Mr 列 代 表 M r Eban, 

經 主 席 邀 請 , 就 理 亊 會 議 厗 。 

— O . M r . E B A N (以色列）：以色列商船Bat 

G a l i m 號 , 從 馬 薩 S (Massaua)到海法（Haifa)作和 

平航行，中途被埃及當局在蘇彝士運河內扣留,到現 

在 已 經 笮 十 個 星 期 o 在 這 樣 長 的 期 間 , 這 個 船 始 終 

被扣；船員被監禁；船上货物充公；一部分業已出 

Mo 

一一，自從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四日〖第六八二 

次會議]以來,安全理事會蕺程上總列有一個項目如 

下："以色列控訴埃及限制與以色列I？易的船隻在蘇 

^ 士 運 河 內 通 行 " 0 理 事 會 認 爲 這 個 一 般 性 質 的 控 訴 

應 當 等 待 合 停 戰 委 員 , 對 於 這 個 B a t G a l ' m 號特 

殊事件以及該號船隻於一丸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被 

戗留的事件加以調査得到結果後再由理事會討Mfo 

但 是 B a t Gahm號事件，然厳蜇，也不過是安全理 

事 會 通 過 t 的 議 程 時 所 ^ 意 討 論 的 許 多 問 題 所 構 成 

的较^廣泛背景之中的一件事情。 

— 二 . 一 丸 五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[ 第 六 八 五 次 

會議],安全理事會曾採取行動便休戰督察阁參謀長 

General B u r n s 能 夠 克 服 一 切 延 擱 與 障 礙 , 因 爲 此 

種延擱與障礙曾便混合停戰委員會以前兩次會議不 

能 具 體 討 論 此 項 案 件 o 因 此 G e n e r a l Burns現在能 

夠 在 文 件 S / 3 3 2 3 中 報 吿 B a t G a l i m 號 案 件 業 已 經 

過 埃 及 以 色 列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1 所 规 定 的 審 議 與 裁 钊 

的 一 切 必 要 程 序 0 

—三，General B u r n s 的 此 項 報 吿 害 充 分 證 赏 

我於一；^五四年十一月三日【第六八三次^議]钛混 

合停戰委员會;S初兩次會議情形向安全理事會所提 

= 1 ^ 阅 安 全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i r a 年 , 特 別 補 編 第 三 

號。 

出的報吿乃是確實的o任何人閱讀了此項報吿睿必 

定 得 到 下 述 結 論 ： 對 B a t Gahm號及其艢員虏提出 

的控訴,甚至就迮任何法庭所雷要的最低琅度的證 

據 也 沒 有 具 備 o 但 是 ， 很 不 幸 , 此 項 控 訴 業 已 由 埃 

及代表以絕對確定的措辭在國際法律與國際安全的 

最高的裁钊場所宣吿，並且以節略向世界上各重要 

國家政府傳播，並由世界報章雜誌加以散佈0這„些國 

際裁«機關，這些重耍國家政府以及世界上報章雜 

誌現在可以自行钊斷,把此種揑造事件交給他們要 

他們相信接受,是否對他們表示應有的尊敬 o 

—四，爲了避免泯合停戰委員會對埃及的控訴 

S速宣吿裁tfc起見,埃及曾在該會提出許多理由；我 

巳於十一月三日將這些理由撮要敍述。敍述事項已 

經由安全理事會現在收到的紀錄所徵實。但是混合 

停戰委員會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會議所得到的 

結論對於我們現在的討論實有遠較重大的關係。 

一五,合停戰委員會曾經審議兩件決議草 

案 0 第一件'决議草案由埃及提出：內稱，Bat Galim 

號 馼 入 所 " 埃 及 領 水 " 構 成 了 違 反 埃 及 以 色 列 全 

面停戰協定的行爲。此項控訴毫無根據o除了埃及 

代表1É1以外,便無任何方面支持這件草案o我認爲 

General B a n r s 報吿書的這一部份具有雙重意義 0 第 

一 , 我 們 可 以 注 意 , 埃 及 代 表 M 出 人 不 意 ， 忽 然 改 

方 針 , 甚 至 於 並 不 提 出 B a t G a h m 號於一九五四 

年九月二十八日從事侵略行爲的'决議案o 

一六•實際情形如下：埃及政府對於一艘以色 

剁 船 l g 加 以 ® 重 控 ^ 並 且 堅 持 這 項 嚴 重 控 訴 幾 近 九 

個星期。埃及政府將此項報^散佈全世界《≫埃及政 

府 設 法 延 宕 , 使 此 : S 控 訴 多 日 不 付 裁 決 ； 在 最 後 — 

瞬甚至於不願意將此項控訴付諸表決的考験。但是 

钛實際經過而言,埃及後來却決定提出一般性質的 

決 議 案 而 並 不 i i 出 " 有 特 殊 意 義 的 決 議 案 , 此 項 決 

定已經產生了意義重大而影響深遠的結果。 

— 七 ， 埃 及 現 在 放 枭 ^ 於 B a t G a l i m 號 從 事 

侵 略 行 爲 的 锌 訴 , 而 提 出 一 般 命 題 ， 說 ， 凡 是 騷 以 

色 剁 國 旗 的 船 隻 驶 入 蘇 ^ 士 逑 河 , 便 是 侵 犯 埃 及 頜 

水,因此便違反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;這樣,埃 

及便邀諳委員會去建立一項絕對專在委員會職權範 

圔之内的很重要的法理 I t 點。現在表決"問題是在 

國際方面有重大 i l係的一個問題。我們是否可以說 

一艘懸以色列國旗的船隻駛近並駛入蘇彝士運河便 

達反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？埃及是否可以聲言 

她對於領水的主權也適用於這個國際水道？埃及對 

於 蘇 錄 士 運 河 内 的 以 色 列 船 隻 , 是 否 正 與 她 對 於 那 

2 



些侵犯埃及領水的以色列船隻有權探取行勒,一般 

可以同樣處置？埃及的這件決議案不璲通過,由此 

便可ja得到這一切問題的明白答覆o ， 

—八‧混合停戰委員會現在業巳裁定：埃及對 

於懸以色列國旗駛近或駛入藓彝士運河的船隻所採 

的此種行動,不能援引埃及以色列毽方所濂結的全 

面停戰協定所表示的雨國鬮係的特殊性質來證明暴 

合 理 的 o 在 泯 合 停 戦 委 員 會 內 未 镀 通 過 ^ ^ 議 草 案 

全文如下： 

" 混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, 

"業綞討鹼埃及 所 提 的 控 訴 , 

" ― , 査 明 一 九 玉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二 

十八日夜間以色列船隻Bat G a l i m號駛入埃及 

領水； 

" 斷 定 此 項 行 勘 違 反 全 面 停 戦 協 定 第 = 條 

第=項； 

"復斷定此項行動亦違'反由混合停戦委員 

會主席作證雙方當事國所稀锆作爲全面停戰協 

定補充文件的航運協定； 

"四‧耍求以色列當局今後停止此種行勐" 

[S/3323,第十七段〗。 

一九,以色列反對此項决齄草案，憨爲這個阇 

題不應當根據額水問題來決定,而遯當根據聯合圃 

對於蘇彝士運河的政策來、决定;頜水問題,是在混合 

停戦委員畲職權範圍之內的而聯合國對於鎵彝士逑 

河的政策當然是由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A月一曰 

的決議案 [S /2322]規定的oJ ï ï l色列的此項見解得到 

委 員 會 支 持 , W 埃 及 決 議 草 案 的 各 部 分 以 Â 全 文 都 

完全截否決。 

二 O , 我 想 再 說 一 句 , 雙 方 簽 字 國 家 自 巳 早 已 

承憨混合停戰委員*是'决定全面停戰協定任何親定 

如何解释的最高權威。這件決饑草案所以被否決的 

理由典否決的本身具有同樣的意義。埃及認爲侵犯 

埃 及 頜 水 的 慷 事 , 主 席 不 能 支 持 此 項 論 點 , 並 解 释 

說 , " 就 目 前 事 件 而 言 B a t G a l i m 號 是 向 蘇 龜 士 運 

河 行 駿 的 ， " [ S / 3 3 2 3 , 第 二 十 四 段 ] 0 他 耱 續 指 出 

這件事愤巳綞由安全理事會處理；因此並不在诓合 

停戦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以內o 

= ― , 埃 及 如 果 具 有 誠 意 那 末 現 在 巳 綞 不 能 援 

51全面停戰協定作爲反對以色列船隻駛近或駛入蘇 

彝士運河的基礎;當我們考慮到埃及應該有使得Bat 

Ga l im號鼈績並完成合法航程的無限責任時，上面 

這 件 $ ^ 具 有 非 常 重 大 的 意 義 o 

二 二 . 诓合停戰委員會担铯將顿水的法划適用 

於 此 項 國 際 水 道 , 此 種 ^ 斷 當 然 是 妥 當 合 理 的 o 這 

是以許多傳統與钊'决爲根據的。這充分符合法國代 

表一丸五四年十一月三日在安全理事會所說的話o 

當時他說： 

"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丸 五 " 月 ^ i 

定曾錘正式宣吿以色列有自由航行蘇彝士運河 

之m;因此，法國代表鲺認爲不能說以色列行 

便 此 項 權 利 是 從 事 挑 I T [第六八四次會議,第 

二 十 ‧ 。 

二 三 . 因此我想在桔束茈合停戦委員會第―件 

決議案問題以前,特剁提出它的一般的重耍意義 0 領 

水與蘇彝士運河完全沒有關係0領水與蘇彝士運河, 

不 甩 是 不 相 同 的 槪 念 , 而 且 是 完 全 相 反 的 槪 念 o 領 

水 的 槪 念 , 主 要 是 國 家 主 權 的 槪 念 ; Ï 而 據 蘇 雜 士 運 

河的主要槪念，划世界各國船隻不諭這些船隻所載 

是什麼货物，它們的目的地是何處，也不問它們從 

何 處 駛 來 , 都 有 一 種 業 經 承 認 的 權 利 o 如 果 埃 及 憨 

爲 它 對 於 B a t G a l i m 旨 採 取 的 行 動 是 領 水 主 權 

'爲根據，那末此種歧視行爲的根據是非常肠弱。最 

重要的一這就是安全理事會邇當據JS作決定的— 

點——這正县埃及代表颶在 ÎS合停戦委員會內所提 

出"決議草案所根據的理由，然而這件草案完全失 

敗。 

二 四 . 我想如果將£1色列埃及之閬所耩锆的全 

面 停 戰 協 定 的 第 十 條 第 八 段 加 以 研 究 , 使 知 安 全 a 

事 會 目 光 一 定 會 以 上 述 一 點 作 ; s 最 後 的 決 定 , 該 段 

第一句說： 

" 本 協 定 某 項 規 定 ^ 釋 發 生 m 時 ， 

以委員會的解释耸準，但行铤第 Ê 段所規生的 

申 訴 權 . . . . 者 ， 不 在 此 限0" 

二 五 . 埃及提出停戰協定的解释作爲對於駿逬 

或駛入蘇彝士運河的一艘以色列船隻所採取的行勖 

的合理根摅,並且提出領水主權的問題;據General 

B u r n s 報 吿 窨 [ S / 3 3 2 3 ] 糖 混 合 停 戦 委 員 會 在 担 雜 

埃 及 的 獬 释 以 及 主 權 的 要 求 後 , 便 重 新 提 出 一 ; ^ 五 

m年九月二十八日所發生的事件的特殊問題o 

二 六 ， 旣 然 埃 及 巳 發 出 報 導 , 確 認 B a t Gal im 

號 於 一 丸 五 四 年 九 月 = 十 八 日 貧 加 暴 行 於 人 , 因 此 

埃及代表圃當然耍負責將此項報導付諸投票表' 决的 

考験。但埃及並不採取此項行勘；因此，以色^ J代 

表 圑 便 採 取 主 動 , 請 混 合 停 戦 委 員 會 積 極 證 明 B a t 

G a h m 號 及 其 船 員 並 未 控 之 罪 。 當 然 ， 照 大 多 

數的法律槪念，截控的~造通常無須得到一種把所 

3 



控事須洗刷淸白的積極裁定，但是我們有原刖上理 

由£1及海上名卷的考虜，因此我們不能因爲埃及不 

採取行動而放手o 

二七，以色列代表遛因此提出一件決議草案， 

內中載明埃及控訴Bat Ga l im號於一九玉四年九月 

=十八日開火的全文，荽求混合停戰委員會投 I I裁 

定此項控訴的確毫無根據,違反停戰協定的事件並 

未 發 生 [ S / 3 3 2 3 , 第 三 十 四 段 ] 。 

二 八 . 此 件 決 議 草 案 得 ， 了 聯 合 國 各 會 員 國 代 

表 徹 底 支 持 。 但 是 埃 及 以 色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載 有 特 

殊規定,對於混合停戰委員會原IU上的'决定,可以提 

出申訴。此項規定載於第十條第四段中。因此诓合停 

戰委員會開會之後數日,特別委員會——卽上訴委員 

會—一在 General Burns主席的主持之下集會聽取 

埃及申訴。General B u r n s 所 提 的 文 件 [ S / 3 3 2 3 , 第 

四十'八段]載有特剁委員會訴訟程序的報導。 

=JL,诓合停戰委員會裁定,凡懸以色列國旗 

的 船 隻 駛 近 蘇 彝 士 運 河 並 未 違 反 停 戰 協 定 , 此 項 裁 

定當時甚茧無人提出反對o因此,此項裁定現在仍然 

有效，具有強制的最高的力量。全面停戦協定第十 

條第四段原文如下： 

"自委員會作成裁定之日起，如在一星期内 

並 未 提 出 申 訴 , 朋 此 項 裁 定 應 視 爲 終 局 裁 定 o " 

三 0 * 诓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的 裁 定 認 爲 B a t Galim 

珑 並 未 於 一 A 五 年 ; ^ 月 二 十 八 日 違 反 停 戰 協 定 , 

因此該特刺控訴不能成立,特別委員會全力支持此 

項裁定 o 這當然就等於裁定 B a t G a h m 號 並 未 在 任 

何地方向任何人開^C 0 不論有無死傷,開火當然 iÉ是 

—件直接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情事o 

三 一 . 特 ^ ! 委 員 會 對 於 混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的 裁 定 

加以文字上的修正，就是將對於埃及控訴的勸機含 

有貶責之意的一部设删去 0 General Burns說，就司 

法 原 划 而 言 ， 不 應 當 憨 爲 某 項 控 訴 " 毫 無 根 據 " , 因 

爲 這 似 乎 否 認 — 方 有 提 出 他 認 爲 適 當 的 控 訴 的 權 

利 。 他 的 報 吿 睿 進 一 步 指 出 , 尤 其 é 須 把 這 種 形 容 

» 給 一 件 無 諭 如 何 業 經 投 票 否 決 的 控 訴 案 o 他 說 , 

從司法的觀點來看，說埃及控訴沒有證據似乎較爲 

確當o : 

三 二 • 但 是 埃 及 所 稱 B a t G a h m 號 船 違 反 停 戰 

協定一節,並未因此項文字上的更改而稍璲粉钸 0 因 

爲特別委員會很謹愼的在報吿害中指出,此項小更 

正不應當視爲推翻混合停戰委員會的重大裁定o經 

特剁委員會修正後的裁定仍然說,混合停戰委員會 

2業趣審瞜埃及的控訴案"一控訴以色列於一丸五 

四年九月=十入日開';C 一案 " 査 明 以 色 列 並 é 

達反全面停戰協定的任何規定" 0 因此，我們有诓合 

停戰委員會的毽重裁定 0 埃及認爲凡懸以色列國旗 

的船隻在蘇銥士運河出入口之處出現便等於違反停 

戰協定駛入埃及領水，此種見解業經否決。浪合停 

戰 委 員 會 繼 續 積 極 申 明 , B a t G a l i m 號 並 未 於 一 

？四年丸月=十八日違反停戦協定。 

H = . 這 就 是 這 件 事 情 在 一 般 諭 點 與 特 殊 事 件 

均經裁定之後重新由安全理事會加以討 , ≪ r的情形。 

安全理事會在未接璲此項報吿窨以前暫行停會。 

三 四 •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, 黎 巴 嫩 代 表 

說 : 

"到底只有泯合停戰委員會才是就地具有 

權 威 的 機 關 , 才 可 以 公 正 而 客 觀 地 把 發 生 的 事 

情 吿 訴 我 們 " [ 第 六 八 二 次 會 議 , 第 二 十 八 段 ] 0 

混合停戰委員會已經客觀而公正地把發生的事情吿 

訴我們o 

三 五 ， 我 想 加 一 句 話 , 在 浪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會 議 

席上,主席根據業巳載入紀錄的钊'决作了一種合理 

的積極的結输 0 這是一種簡單的很有力量的結諭 0 主 

席要求雙方當事國迅速同意釋放Bat G a h m 號 及 其 

船員 [ S / 3 3 2 3 ， 第 四 十 一 段 ] 0 這 就 是 生 席 在 混 合 停 

戰委員會會議席上依據職權所提出的呼籲。 i f i要求 

雙 方 當 事 國 迅 速 同 意 释 放 B a t G a l i m 號 及 其 船 員 e 

主 席 向 甓 方 當 事 國 提 出 這 個 請 求 , 這 在 法 律 上 是 否 

正 確 , 我 們 並 不 提 出 質 問 。 但 是 , 事 實 是 B a t C a h m 

號及其船員是被埃及強；â扣留,並非被以色列強迫 

拘留；釋放祇是埃及權力所及並非以色剁權力所及o 

因 此 , 根 據 贲 際 愦 形 來 說 , 主 席 的 呼 籲 當 然 是 專 

對埃及政府而發。以色列當然同意一 " ： 赏際上是要 

求 — — 釋 放 B a t G a l i m 號 及 其 船 員 , 這 是 無 須 證 明 

的 0 ' 

三 六 ， 因 此 , 自 從 特 別 委 會 集 會 以 求 ， 埃 及 

政府面對着三件明確的國際事實：第一，懸掛以色 

列國旗的船隻和平駛近並進入蘇铢士運河這並不違 

反 停 戰 協 : 第 二 , Bat G a l i m 號 船 員 在 — 丸 五 四 

年 A 月 二 十 八 日 並 未 違 反 停 戰 協 定 ； 第 三 , 混 合 停 

戦 委 員 會 主 席 巳 經 要 求 埃 及 释 放 B a t G a l l m 號 及 其 

船員o 

三 七 ‧ " 釋 放 一 艘 船 隻 及 其 船 員 " 等 宇 樣 的 意 義 

是什麼？這是不會有問題的o這話無諭芒法律上或者 

在文字上只有一種意義。這話的意思是，這艘船隻 

及其船員應當释放,銑是說,應當讓他們自由；這艘 

船隻應當歸還該船船長》由他自由支配；在另—方 



面,拘晳國埃及,應當停止阻礙該艄隻行動的一切企 

園；不應當施以任何特別的歧視；不應當使用武力， 

或者以武力威脅,企阖決定這船的航程 0 如果仍然保 

留此種羈絆或控制的任何痕跡，那末，結果不能認爲 

Bat G a l i m 號 及 其 船 員 業 已 释 放 0 

三八. 因此混合停戰委員會，特別委員會以及 

诋合停戰委員會主席都靱爲埃及國蹐責任所在，必 

須 讓 B a t G a l i m 號及其船員恢復在蘇彝士運河這 

個画際水遒合法航行的任何國家任何其他船隻所共 

同 M 的 性 質 典 便 利 o 

三九, 根據這樣的歷史背景，我要提及埃及代 

抆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的公函 

, S / 3 3 2 6 ] 0 埃及方面已承認埃及政府於一丸五四年 

九月二十八日並在以後璲次在大會以及安全理事會 

祈提出的控訴確無根據，我們頗感欣慰o埃及宣吿 

有 意 释 放 B a t G a l m i 號 的 船 隻 及 其 船 員 並 且 要 將 

貨物歸還原主，這當然也使我們欣然。 

四 Q . 以 色 列 玫 府 耍 從 聯 合 國 內 向 B a t Galim 

號的船長及其船員致敬；讚美他們在困苦中所表現 

的忍耐與自制；同情他們所遭遇的傷害；讚揚他們 

的航海技巧與英勇o縱然懐有世界上的無上善意我 

們在鹿幸他們被释放時，却不能以任何言語讃美現 

在 我 們 所 討 諭 的 公 函 事 實 是 此 種 控 訴 原 來 驮 不 應 

當提出,這些船員除了根據蘇彝士蓮河條例的規定 

加以通常的檢査以外，原求就不應當被扣留；更不 

應 當 將 這 些 船 員 從 一 個 牢 獄 運 到 另 一 個 牢 獄 剝 奪 

他們的自由前後達十個星期之久o -

四一，如果一切國家自認對於其他國家的船隻 

可以揎自行使權利,像埃及過去十週對付Bat Galim 

號的行動，那末海上自由的偉大傅统，就是此種長 

期爲國厮關係奉爲圭臬比較國際法上任何其他觀念 

尤爲久遠的傳統，便破壊無餘o —國的船隻代表該 

國主權,與該國的領土相差無幾。使用武力對付一 

艘船隻就是使用武力對付這艘船隻桅棺所魅國旗所 

代表的主權國家。 

四二.現在的問題是全部航程的完整問題；該 

艘 船 隻 、 船 員 、 及 其 貨 物 共 同 代 表 ~ ^ 單 位 

件法律事實。'現在的爭點是在航程毫無理由地受^ 

了梗阻之後,現在應當讓它連凝不斷地前進，這是 

綞對合法的要求。 

四三，因爲這些理由,安全理事會當然明白埃 

及代表來函所指的澥決辦法並非我國政府所能接受 

的。如果求函的意思是說船員以及貨物可以賴放而 

該 艘 船 隻 仍 要 扣 留 , 或 者 是 說 船 與 船 眞 貨 物 仍 娈 

分開,以致從馬薩芄到海法的航程切實中斷梗阻,邾 

末,這是以色列政府無ma何不能合作的解决辦法 0 

四四*我認爲現在無須提出冗長的理鼢說明我 

國政府採取此種態度所根據的理由。Bat G a h m 號 

具有連同全部船員以及貨物直接航行到H a i f a的完 

全 權 利 , 事 實 顯 然 ， 不 容 懐 疑 或 非 難 。 

四五，現在讓我簡略敍述所有的許多事實,來 

說 明 B a t G a l i m 號確有去進行北駛航程的無可懷 

疑 的 權 利 0 第 一 , — A 五 一 年 A 月 一 日 [ 第 五 五 八 次 

會 議 ] , 安 全 理 事 會 請 埃 及 " 對 於 國 際 商 船 及 貨 物 通 

過 蘇 彝 士 運 河 , 不 論 其 方 向 如 何 廢 止 所 施 之 限 制 。 " 

第二,同日安全理事會要求埃及"對於過通蘇彝士運 

河^向以色列的货物，停止現行干涉辦法"o第三，安 

全理事會確定認爲埃及不能"據理聲言她是一個積 

極的交戰國，也不能根據任何合法的自衞目的去行 

使視察、搜査、截留的權利"o第四，安è理事會確定 

認爲干涉通過蘇彝士運河駛向以色列的一'40的ffi坷 

的船隻——都與全面停戰協定目標相牴觸,這是"濫 

用視察、棱査、及截留的權利",此種行動"不能g此 

乃 自 衞 所 需 爲 理 由 " , 此 種 行 锄 " 是 毫 無 理 由 的 妨 礙 

各國海上航行以及維持自由資易的權利 o " 第五,混 

合停戰委員會業&裁定，以色列船11駛近或駛入蘇 

彝士運河並不違反停戰協定；這與以色列船隻駛入 

埃及颌水並不相同。第六，業由混合停戰委員會査 

明，並經诗刿委員會證實,Bat Gahra譃並未於一丸£ 

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破壊淳戰協定。第七，泯合谆戰委 

員會主席,就是維持我們本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的 

聯合國代表,業巳要求释放 B a t G a h m號及其船員。 

四 六 . 我 很 難 想 像 有 任 何 船 隻 完 畢 預 定 航 程 的 

權 利 得 到 這 樣 多 的 明 確 法 律 權 利 與 法 律 裁 定 的 支 

持。Bat G a h m號雖然是一艘微小的船隻，但是我 

說,，這船駛完航程乃是海運歷史上一件重耍的事,我 

說這話絕對不是言過其實 0 如桌這艘船隻受到障礙, 

不能完其航程，那末仰賴海上自由爲其安全或輻利 

條 件 的 一 切 國 家 , 從 此 便 喪 失 了 歷 史 悠 久 的 可 貴 的 

權利，因爲這艘船隻的航程業a宣吿合法，藤經各種 

法律與權利的手續，歷經聯合國憲章系統以內的各 

種可能的正當程序——從驻於南部荒蕪地帶的 i s合 

停戰委m會，以至安全理事會本身o而整個本案乃是 

根據安全理事會一丸五—年的决定逐漸展開的o 

四七，如經各國默許,埃及硖壊上述航程,便在 

歷史上開一新紀元。公海上以及公海阖的自由航行， 

便不再是一切航海國家的無條件的權利o毗連這些 

Ï *上交通要道的少數大陸國家，便能自由决定何種 



船接與货物可以通通,何種不能通過，藉此對於其 

他 國 家 的 安 全 奥 貿 易 , 行 使 武 斷 的 權 力 0 

四八，譲我在最後列皋現在安全理事會當前的 

問題。第一是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的完蘧的問 

題。中束的和平雖然岌芨可危，但是過去六年來此 

項協定仍然是中東和平所仰賴的主要文件o如果廢 

棄 此 齒 條 約 ， 不 尊 重 * È 所 規 定 的 正 當 程 序 , 那 末 我 

們不但要失去和平澥決的榇椟o而且甚至於要喪失 

維持我們本區目前尙稱安全的制度。 

四 丸 ， 就 B a t G a l i m 號 的 事 件 而 言 如 果 埃 及 

雖 已 敗 訴 ， 却 採 取 弁 像 業 已 滕 ^ 的 行 動 ， 那 末 , Î 1 

合 停 戰 委 員 會 以 及 特 坷 委 員 會 ^ 集 會 有 什 麼 用 處 

呢？旣然不肯接受結諭，何必申諳裁定呢？如果不 

願意屉行條約的義務,何必簽訂條約呢?如果堅決不 

顧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A 五 一 年 這 樣 明 白 有 力 的 决 定 , 直 

到 四 年 之 久 , 並 不 提 出 與 埃 及 的 輻 利 或 利 益 有 關 的 

任 何 理 由 。 那 末 , 何 必 尊 重 那 種 根 據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

二十五條，會員國必須接受安全理事會所作決定的 

制度呢？ 

五 o . 我 們 不 能 了 解 埃 及 從 此 種 不 妥 的 辦 法 中 

有什麼收菘 o 爲了保衞領土完整，爲了保障政治獨 

立，埃及都無需維持此種辦法。要廢止此種辦法不過 

舉筆之勞,無須其他代儇。在另一方面講，如果廢止 

這些限制,便由無條件地釋放 B a t G a h m 號 開 始 , 便 

可以修補停戰機構的損害與破壊可以產生深入人心 

的 好 感 , 也 可 以 產 生 一 種 改 善 我 國 政 府 在 各 方 面 對 

埃及的嗨度的深刻而積極的影響。 

五 一 . 我 們 希 望 埃 及 的 行 動 將 有 大 量 的 進 展 ， 

股離現在的狀態；但是這個莊厳的司法機關一一安 

全理事會——的態度在我們看來,其重耍也不亞於 

埃及的行勸。安全理事會在過去已餒始終不璲地,毫 

不 含 糊 地 要 尊 重 i l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的 裁 定 , 混 合 停 戦 

委 員 會 主 席 的 要 求 , 以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關 於 停 戰 協 定 

的決定。安全理事會一丸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 

決議案 [S/3139/Rev.2]載有下面—段： 

" 茲 重 申 . . . 甓 方 當 事 國 務 須 履 行 全 面 停 

戰 協 定 及 ,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項 決 議 案 所 規 定 的 義 

務o" 

五二 ‧ 這 些 就 是 中 束 方 面 各 當 事 國 業 已 承 担 的 

有強迫性的條約上的義務o如果削弱這個基礎,那末 

不但沒有進步的希望，而且也沒有保存現在 I I定狀 

態的希望。我國政府願意接受停戰協定與安全理事 

會決定之下的義務所引起的影饗與負担，但是我國 

政府的É度，當然直接荽以安全理事會是否能夠逮 

制對方也同樣接受這些義務的負担與影響Ô轉移o 

五 = * 我 們 屨 次 放 棄 我 們 所 認 爲 合 法 的 利 益 , 

以 便 饗 應 诓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和 安 备 理 事 會 & 裁 定 , 保 

障 這 個 淳 戰 制 度 的 完 整 0 我 們 業 â 從 南 方 沒 : 有 掩 讒 

的村莊，撒退我們的武装^隊0我們在幾年之内將重 

要的合法的發展計割暫時擱置兩次。此瑋措置有的 

時候須要犧牲，有的時候雷要建設性的^；助。據我鼬 

政 府 的 嚴 格 假 定 , 停 戰 協 定 , 混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主 席 

的呼籙，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封於對方也一樣具有約 

柬的力量，所以這些措施仍然付諸實施。佴是此種 

假 定 現 在 正 受 一 種 嚴 重 的 考 験 à 不 諭 埃 及 是 否 履 行 

她的任務——我們希望她耍屣行一一我們無論如何 

應當知道究覔對國際相平與安全負主耍資任的各國 

政府是否認爲這些義務不論是由亞拉伯國家担負或 

由 以 色 列 担 負 , 都 是 有 同 等 強 制 力 量 的 。 

五四，我們現在是以客觀的法律標準爲圭臬呢 

i S è 以政治與戰略的主觀計较爲權衡呢？如果耍想 

停戦制度產生結果，那末姑H_不論埃及方面最後如 

何 行 動 , 安 全 理 事 會 務 須 絕 對 忠 誠 於 t 的 原 刖 o 這 

— 點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o 因 此 , 如 果 不 是 把 B a t G a h m 

號 連 同 其 貨 物 與 船 員 , 無 條 件 地 稃 放 ， 便 它 璲 得 全 

部自由的各種條件,以便完成它的合法航程,我們確 

信安全理事會决定不會認爲满意o因:S這個理由,此 

種限制措施，也就是聯合國谆戰督察遛參謀長當時 

所認;S是封鑌的行動一一封銥行動業餒公詆爲是戦 

爭行勐一一再度受國際方面的指摘。 

五 五 ， 我 巳 綞 說 過 , B a t G a h m 號 事 件 雖 然 重 

要 , 但 是 仍 然 是 今 天 會 議 議 程 所 規 定 的 较 爲 廣 泛 問 

題中的一個插曲o Bat G a l i m 號 事 件 不 能 就 是 書 中 

—章的末尾o—丸五四年三月我吿知安全理事會,我 

國 政 府 認 爲 它 享 有 合 法 通 過 這 個 國 際 水 ^ 的 權 利 , 

弒是凡有船S在海上航行的一切其他國家一體享受 

的一種權利。此項權利向爲世界各國一貫支持 o 如 

果國際法不能依照安全理事會一九五—年九月—曰 

決 議 案 [ S / 2 3 2 2 ] 的 規 定 在 蘇 彝 士 運 河 水 逍 上 重 新 

確立,那末，因爲以色列商務發展,因爲以色列與世 

界 其 他 各 國 貿 易 蹦 係 的 擴 張 , 此 類 事 件 將 來 不 兔 要 

重新^生,和平的威脅不免日益嚴重 o 

五 六 ， 因 此 ， 我 再 說 一 遍 ,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代 表 

務必吿訴我們說他們是否仍然堅持一丸五一年九月 

的裁定。我們究莧是有交戦狀態或是有和平的海上 

關係 ？ 此種實際封©狀態,不啻躭是戰爭的行動》是 

否應當繼續存在？抑或埃及與以色列的關係遯當以 



和平的資任爲荽圆？混合停戰委員會的裁定以及委 

員 會 主 席 ^ ^ 籙 是 否 要 第 一 次 不 镀 安 全 理 事 會 贊 

同 ？ 

五七.一百年以前的本週，聲名赫赫的deLesseps 

得 到 了 開 闢 蘇 ^ 士 運 河 的 特 許 權 , 改 變 了 世 界 的 地 

圆,從此使距離遙遠的各洲彼此突然接近,並使世界 

貿易與航運的當時存在的以及以後發生的一切機會 

都增加許多倍。他的理想，以及^助他實現此事的 

歐洲其他各國政府的理想，都認爲這一條重要的國 

際水遒便用應當根據世界各國絕對平等的原刖。國 

際法早已承認世界各國船隻在公海上，在公海間享 

有自由航行的無條件的權利。如果現在廢止這個普 

及 各 國 的 權 利 , ^ 採 取 一 種 新 的 學 說 ， 讓 一 個 河 溶 

國 家 依 照 她 自 己 的 隨 時 變 勸 的 情 緒 或 政 策 , 准 可 或 

担絕此種向*得到無條件支持的航行自由；那末,這 

眞是奇怪的百年紀念 o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尤其是 

其中的航海國,現在面對着這個案件,看到這個案件 

前途的廣泛遠景，一定明白她們必須採取一種準確 

的有力的法理態度。 

五 八 i 因 此 , 以 色 列 政 府 誠 懇 地 希 望 安 全 理 事 

會支持混合停戰委員會的裁決,支持該委員會主席 

的請求,重申锭方當事國有遒守混合停戰委員會以 

及安全理事會裁決的責任,要求埃及释放Bat Galim 

號 及 其 船 員 與 货 物 , 便 他 們 能 夠 通 過 蘇 彝 士 運 河 駛 

往 海 法 ， 以 便 完 畢 航 程 , 重 申 理 事 會 願 望 一 _ A 五 一 

年的決議案付諸實施，並苒度以堅強的措辭要求埃 

及停止干涉各國駛經蘇錢士運河的商船，不論這些 

商船是駛往何處去的o 

五九* Mr LOUTFI (埃及）：我要烕謝主席, 

因爲他依照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第三十七條的規 

定，使我有機會向理事會陳述我國代表盥對於議程 

上這個問題的意見o 

六 O .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對 於 B a t G a h m 號 事 件 

是裉熟悉的。我無須耧述許多事實。理事會現在巳 

經收到休戰督察圃參謀長的報吿害 [ S / 3 3 2 3 ] 0 我祇 

要 向 理 事 會 指 出 , 一 A 五 四 年 A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二 十 

八 日 的 夜 間 , . B a t G a l i m號駛入埃及領水，向蘇銥 

士運河港口進行，以便通過運河。當 t 到達蘇彝士 

運河的時候,替隊镀悉在蘇彝士海潸發生筝件，有 

兩艘埃及漁鱗受 | fc擊，其中一艘沉沒，埃及漁人兩 

名失蹤o 

六 一 . 埃 及 政 府 將 此 事 件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[ s / 

3302] ,並且向混合停戰委員會提出控訴。埃及司 

法當局開始調査；休戰督察盥參謀長應埃及政府之 

諳 ， 也 規 定 辨 法 , 由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進 行 調 査 , 以 便 

査明此項事件是否違反一丸四;/L年二月二十四日埃 

及與以色列所訂的全面停戰協定o 2 

六二 • 這 些 就 是 此 項 案 件 的 事 實 。 

六 三 • 這 個 間 題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巳 經 討 論 逾 兩 

次，就是今年十月十四S及十一月三日；這兩次會 

議，曾就程序問題^細加以討論。我認爲現在無須 

重新從事此種討諭,或重新從事混合停戰委員會內 

所經過的程序問題的討？侖。 

六 四 • 有 人 指 摘 我 們 妨 礙 璣 事 0 有 人 企 圖 證 明 

埃及不惜任何犧牲要想阻止混合停戰委員會審議這 

個問題o但是我國代表圑同意把這件事情齒爲急迫 

事倩 ,放在我們確定認爲重耍的其他許多問題之前 

優 先 討 諭 < » 因 爲 我 們 合 作 , 所 以 在 B a t G a h m 號 的 

問題於̃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提到混合停戰委員 

會以後,該委員會便在十一月十九日通過̶項决定, 

向 特 別 委 員 會 申 ^ , 而 在 特 刿 委 員 會 内 我 國 代 表 圑 

採取同樣的合作的態度。因爲我們合作,,委員會於十 

— 月 二 十 五 日 集 會 ， 同 方 當 事 國 同 意 卽 刻 審 議 

我國代表圑的申訴o 

六 五 . 我想要指出，在討論程序問題的期間，我 

們始終不過是行使全面停戰協定以及混合停戰委員 

會所擬定議事規刖所提及的權利o 

六 六 . E l A u j a 問 題 列 入 特 別 委 員 會 議 程 ， 現 

在已有相當時間；雖然這個問題對我們非常重要，但 

是有人在特^委 M 會內建議應當先行審議 B a t G a h m 

號 事 件 的 時 候 , 我 們 並 未 提 出 異 議 。 我 們 採 取 這 種 

立 場 , 以 便 在 安 全 迪 事 會 以 及 址 界 人 民 公 意 之 前 表 

示 我 們 不 怕 辯 論 , 表 示 我 們 不 像 以 色 列 代 表 * 次 在 

此所指出的，要妨礙議事。 

六七，埃及向ÎS合停戰委員會所提出的決議草 

案来镀通過，是因耸委員會主席在表、决時棄權。該 

草 案 稱 ， 一 九 四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二 十 八 日 的 夜 

間，Bat G a l i m 號 駛 入 埃 及 領 水 , 因 此 違 反 全 面 停 

戰協定第二條第二項，並且違反雙方當事國於一丸 

五三年七月二十=日簽署並由混合停戰委員會主席 

作證的航運協定。 

六八。委員會主席說明他的立場，說他認爲全 

面停戰協定第二條第二項不適用於這件事情。他織 

稱 , 這 舟 事 是 否 達 反 航 k 協 定 ， 這 不 是 由 混 合 停 戰 

委 員 會 來 決 定 的 0 

2 袞 闼 安 全 理 ^ 會 正 式 紀 錄 , 第 W 年 ， 特 別 補 編 第 三 

號 O 



六丸•在另一方面，泯合停戰委員會£1過半彈 

II通過以色列代表W所提的決議草案。委員會主席 

也投票贊成此項決議草案,該草案稱，埃及方面對於 

Bat G a h m 號的控訴並無根據，以色列並未違反全 

面停戰協定任何條款。生席說,他投稟贊成以色列 

的決議草議，因爲關於Bat Gal im號在蘇難士海灣 

內攻擊埃及漁人這件事,尙未得到確憨的證據o 

七 0 . 理 事 會 當 然 知 道 ， 埃 及 代 表 K 1 曾 經 根 據 

全面停戰協定第十條第四項的規定，向特別委員會 

申 訴 , 反 對 上 面 的 決 定 。 

七 一 . 特 別 委 員 會 決 定 " 埃 及 對 於 B a t Galim 

號的控訴並無根據"等字樣應當删去。我們認爲這 

項對混合停戰委員會議案的修正，頗有理由，因爲 

不能一面認袅一項控訴"並無根據"，一面又在同一 

文件內獬釋他爲什麼投票贊成這件說這些控訴並無 

根據的案文說，這是因爲Bat G a l i m 號 在 蘇 彝 士 海 

灣內攻擊埃及漁人這一件事,並未提出確憨證據。 

七 二 . 我認爲在我們工作的目前階段,無須詳 

細 評 鼢 混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以 及 特 剁 委 員 會 討 論 的 情 

形。 

七三，但是我對—丸五S年的航運協定要略加 

評論。該協定規定： 

"如有一當事圃的非軍事船舶載有非軍用 

貨 物 , 因 爲 機 械 發 生 困 難 , 暴 風 雨 或 該 船 隻 及 

其船員所不能控制的任何其他理由被迨駛入另 

一當事國的颌水躱避,該船可以在該處避難，並 

於此後最早時間，連同貨物、船員以及乘客自 

由 進 行 航 程 " [ S / 3 3 2 3 , 附 件 】 0 

七 四 . 根 摅 上 面 所 引 的 f ô 定 案 文 ， 可 知 如 果 一 

艘船隻是在當事國的領水之中，又不能確實證明該 

艘 船 隻 因 & 不 能 控 制 的 理 由 被 迫 在 這 ' 些 領 水 中 避 

難 , 那 末 這 艘 船 隻 顯 然 可 以 由 另 一 當 事 國 截 留 o 

七 五 • 此 項 協 定 是 作 爲 埃 及 以 色 剁 全 面 停 戰 協 

定的一部分而赖結的；並經 i l合停戰委員會主席簽 

署 作 證 。 -

七 六 , 因此,混合停戰委員會說 *È缺乏對一 ; /L 

五三年航逑協定加以判斷或澥释之權，此種決定似 

乎 與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規 定 並 不 完 全 符 合 , 因 爲 航 運 協 

定 是 補 充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的 , 尤 其 是 我 們 必 須 記 得 诙 

全面停戰協^第十條第八項的規定,停戰委員會"在 

必要時，可以隨時向雙方當事國建議修正此項協定 

的條款"o 

七 七 . 鵾^對於觀察員以及埃及司法當局調査 

工 作 所 加 的 評 踰 , 我 們 認 爲 對 於 目 前 的 討 論 並 無 絲 

毫 蹦 係 。 我 們 無 須 指 出 , 混 合 停 戰 委 員 會 , 特 別 委 

員會或安昼理事會本帚，對於埃及司法當局所進行 

的調査，都沒有任何控制的權力；聯合國觀察員也 

祇有根據全面停戰協定以及航運铺充協定始有權進 

行調査o 

七 八 • 理 事 會 営 然 知 遨 埃 及 司 法 當 ^ 早 B 開 始 

調 査 B a t G a l i m 號 船 員 行 動 以 及 控 訴 他 們 謀 殺 , 謀 

殺未逑以及非法載運武器等情事的訴狀。 

七九，我業巳向安全理事會報吿過，埃及司法 

當 局 因 爲 缺 乏 充 分 證 據 所 以 業 巳 決 定 不 理 這 些 控 

訴。旣然沒有充分證據,船員便不至於受審訊,就要 

釋 放 。 一 丸 五 四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我 們 早 已 說 過 [ 第 六 

八二次會議，第一五三段],如果對於控訴這些海員 

的情事不能提出證據,那末他們可以由埃及司法當 

局的命令释放。而且理事會也知遨埃及政府準備立 

刻 將 B a t G a l i m 號 的 貨 物 放 行 , 因 爲 這 些 貨 物 並 不 

屬於可以認爲是違禁品的一類貨物。 

A O . 客 觀 地 說 ， 上 述 種 種 乃 甚 事 實 眞 象 0 

八 一 . 我 國 代 表 圃 不 了 解 這 件 事 愔 爲 什 麼 弓 1 

起這樣的波瀾，也不能解釋以色列代表圑這—次《 

什 麼 認 爲 耍 提 出 此 種 激 烈 的 反 對 言 論 和 侮 辱 的 意 

見。我國代表阁靱爲不幸，以色列抹取這樣的確定 

的行動方針,目的在利用本組耩的最高權力機閼,安 

全 理 事 會 ， 達 到 宣 傳 目 的 , 以 便 歪 曲 事 實 , 散 佈 诋 

亂 , 爲 了 大 家 都 知 道 的 目 的 , 煽 锄 輿 論 0 

八 二 ， 這 種 宣 傅 的 一 件 例 證 , 就 是 以 色 列 代 表 

團 在 提 到 埃 及 所 行 使 的 視 察 及 搜 査 權 è 羝 棲 應 用 

" 封 鎗 " 兩 字 o 但 是 事 實 上 在 國 際 法 上 — — 而 以 色 列 

代表豳當然並非不知遨這一點—— "封鎖"兩宇有很 

確定的意義。事實是沒有人想切斷以色剁所有的海 

上交通0我們早已表示埃及從來沒有實施封鑌C»也許 

M r Eban '是將埃及以及其他亞拉伯國家拒 Î8與以 

色列建立商務關係這件事稱爲封鎮。 

A S » 我 想 要 提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以 色 列 遇 去 ， 類 

似 案 件 所 採 取 的 行 励 o 我 是 講 ̶ A 五 四 年 ̶ 月 四 ' 日 

以色列截取埃及船隻，Samir的事件。我覺得必須 

敍述這件事情的前後經過；務讒諸君寛容o 

八 四 . 一 ;^五三年一月(3日混合停戰委員會埃 

及首席代表接狻以色列首席代表函,內稱埃及船隻 

S a m i r 號 ， 駛 入 以 色 列 頒 水 , 因 此 截 以 色 列 當 局 扣 

留檢査，同函一份業已分送給委員會主席o 

八 五 . 埃及當局所供給的愦银如下：該艘船隻 

自 L a t a l a a 駛 返 經 過 貝 魯 特 時 , 装 上 麵 粉 五 百 三 十 

包及肥皂八百八十箱，預備運送铪拉法、加1^區域 



的難民。在瀕札發埠的 JEI色列領水以外航行時,該 

艘船隻被以列色武裝巡邏船攻搫,被迫駛入札發港 

內 0 

八六，一九五三年一月=十五日埃及首席代表 

就此項事件向混合停戦委員會主席提出抗議,請其 

設法使聯合圃觀察員進行調査,以便査明此項控訴 

是否確實。 

八 七 . 一 九 五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埃 及 首 席 代 表 

還 沒 有 得 到 覆 文 , 又 送 出 鬮 於 此 項 事 件 的 更 爲 詳 細 

的節略，重新提及一丸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要求調 

査的事,並且認爲這是緊急事項,要求知道結果 o 

八八，同日委員會主席的覆文送到,內稱他業 

已指派聯合國觀察員一人請埃及首席代表許他進行 

髑査o但是以色列首席代表拒絕讓聯合國觀察員調 

査,說,照他的意見，這些海員祕密駛入該港，這就 

是他們被監禁的理由。他又說，以色列當局所探取 

的行動，3ii未構造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行爲，因爲 

該艘船隻是在以色列領水中截镀的。 

八丸，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，埃及首席代表將 

闢於該事件的詳細節赂送交混合停戰委員會主席， 

詢 問 , 旣 然 以 色 列 担 絕 調 査 , 他 擬 採 取 何 種 行 動 o — 

九 五 三 年 三 月 十 日 , 埃 及 首 席 代 表 收 到 混 合 停 戰 委 

員會主席來函,內稱他認爲以色列拒絕調査該事件, 

便是以色列不能與泯合停戰委員會合作,並且說,他 

確信如果以色列許可進行調査,便可以促進 IS方當 

事輝的合作。 

九O,—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四日,以色列宣吿 

S a m i r 號 船 員 業 經 特 拉 維 夫 法 院 審 訊 , 判 處 三 月 徒 

刑 , 刑 期 從 五 三 年 = 月 二 十 三 日 起 o —九五三 

年四月九日耶路撒冷郵報 ( Jerusalem P o s t ) 載 有 以 

色 列 所 提 出 的 交 還 S a m i r 號 的 條 件 0 —丸五三年七 

月'七日,埃及代表 IM向混合停戰委員會諳求將刑期 

届 満 的 S a m i r 號 的 海 員 送 囘 。 一 九 五 三 年 七 月 五 

日，以色剁將Samir號在Gaza港外交給埃及。一丸 

S三年七月二十三日,埃及與以色列簽訂航運協定， 

以 免 將 求 再 發 生 類 似 事 件 。 一 九 五 三 年 九 月 十 日 , 

埃及海員被释，送到埃及駐混合停戰委員會的代表 

Mo 

丸 一 ‧ 這 些 事 實 十 分 明 顯 , 無 須 評 議 。 埃 及 海 

員钊處徒刑；在刑期未屆満前迄未释放o 

九二•這就是以色列政府行爲的一個事例：它 

截 窜 一 艘 船 隻 , 認 爲 船 員 潛 入 以 色 列 颌 水 , 將 他 們 

钊處徒刑；而現在埃及本國颌水內也截留一艘以色 

列船隻,因爲蘇癍士以及薩£1德港仍然是埃及的港 

口 ， 但 是 以 色 列 代 表 M r . E b a n 竟 然 表 示 驚 奇 憧 

慨。 

九三. 我 可 以 提 及 其 他 案 件 , 可 以 向 諸 君 舉 出 

£1色列對付船隻通過她的頜水的嗨度如何的其他事 

例o —九五四年十一月三日,埃及代表嵐向理事會, 

聲明提及三艘其他船隻的事件 s第四百六十七號船, 

於 — ; ^ 五 四 年 = 月 = 十 四 日 被 以 色 列 截 留 ； 第 = 百 

七 十 三 號 船 , 連 同 船 員 六 名 丸 五 四 年 六 月 十 五 

日截截留；第五百七十七號船,於一丸五四年七月 

二 十 五 日 被 截 留 ， 因 爲 它 在 以 列 色 頜 水 內 [ 第 六 八 

三次會議,第; /L十四段 ]o以色列當局拒絕邋用航運 

協定，因爲照他們的意見,這些船隻縱然因爲暴虱 

雨,縱然由於該船隻或其船員所不能控制的任何其 

他原因，也不能駛入以色列領水0 
九四. 但 是 — 丸 五 四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, M r . Eban 

向 安 全 理 事 會 說 " m — 艘 外 國 的 船 隻 , 加 以 扣 留 泫 

收,對於它的船長及船犟強制束縛，這當然是任坷 

—國政府對於任何其他一國政府可能進行的最敏對 

的 類 似 戰 爭 的 行 爲 " 〖 第 六 八 = 次 會 議 ， 第 九 十 三 

段 ] o 此 項 聲 明 ， 照 常 是 爲 了 宣 傅 作 用 而 發 的 , 但 却 

正是以色列對於此類事件所採取的一貫態度。但是 

顳然行爲是一囘事，語言又是另外一囘事。 

丸五，我讓理事會判斷這兩個國家政府處理類 

似 案 件 的 行 爲 。 就 S a i m r 號 而 言 ， 我 們 寧 可 避 免 

利用混合停戰委員會的機構從事喧嚷宣傅，以便解 

'决這個問題 0 我們認爲利用全面停戰協定所建立的 

機 構 來 澥 決 這 個 問 題 , 更 耸 相 宜 , 更 爲 適 當 。 

：fl^Z.現在無須提諳理事會注意,Bat Galim 

號事件是以色列製造的,目的在把船隻自由通過蘇 

難士運河的問題向安全理事會重新提出。Mr Eban 

發 言 時 , 尤 其 是 在 十 月 四 日 及 十 一 月 三 日 會 議 中 發 

言時曾經坦白地這樣說過。 

九七，以色列也特別選定埃及與英聯王國的談 

判 正 在 進 行 的 期 間 , 重 新 提 出 船 隻 自 由 通 過 蘇 ^ 士 

運河的問題o我剛才&經說過，以色列特別惹起Bat 

G a l i m 號 的 事 件 ，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, 希 望 可 以 使 英 菌 

與埃及的談判代表感覺困難。但是英埃協定R與運' 

河 區 域 有 關 , 而 與 蘇 錄 士 運 河 無 蹦 o 而 且 一 一 

E b a n 必 定 深 知 這 事 一 英 國 軍 隊 驻 於 ^ 河 區 域 從 

未影饗埃及政府對於這件事愦的態度o 

A 八 ‧ 英 埃 新 協 定 於 一 丸 五 四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在 

開羅簽訂。其中第八條不過是重申英埃雙方有意尊 

重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君士坦丁堡簽訂的有 



闢蘇翁士海事運河自由航運公約的規定，但同時特 

坷指出藓癍士運河是埃及的一部分。， 

九九.理事會各位理事都很熟悉埃及對於這個 

重 要 問 題 的 立 場 。 在 一 丸 五 ^ 以 及 今 年 二 月 及 三 

月較近的辯論時，安全理事會B經聽到了這個問題 

的詳細討論o爲避免重稷起見，我只要將我們的立 

場盡量簡略地提出。 

一OO.埃及代表圑向來在認爲埃及與以色列 

之間繼羝有交戰狀態存在，現仍認爲如此 0我們早已 

說 明 ， 一 丸 四 八 年 巴 勒 斯 坦 軍 事 活 動 的 範 園 , 在 性 

©上已經將巴勒斯坦的銜突鏺成亞拉伯各國與以色 

列之間的戦爭 0 埃及與以色列之間有交戰狀態存在； 

此 事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, 並 有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的 條 件 予 以 

證實0此項協定規定停Jt軍事活勸,認爲這是結束武 

装 街 突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步 驟 。 因 此 , 亞 拉 伯 國 家 與 以 

色 列 仍 然 是 處 於 交 戰 狀 態 < • 我 們 早 已 指 出 , 停 戰 協 

定並沒有結東戦爭，因爲戰爭祇有在締結和約之後 

始 吿 終 止 , 至 少 無 論 如 何 在 法 律 上 是 如 此 的 。 停 戰 

協定實際上不過是暫時停止軍事活動，並在稀結和 

約之前調II交戰國的關係o 

- o - . 耸 支 持 我 們 的 意 見 起 見 , 我 們 援 引 了 

法律的理論與赏例，這些理論與資例都一致支持此 

項 國 際 法 原 刖 0 

一O二.我國代表K3又認爲在停戰期間一一我 

們 剛 才 說 過 停 戰 協 定 並 沒 有 結 束 戰 爭 一 交 戰 國 家 

視察船狻並戗留所認爲 i i禁品的貨物的權利是各方 

所承認的。而且埃及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並沒有明 

文或暗中提及此項視察權,因此並不禁止此種權利。 

我們不容忽視,此項協定是一種嚴格的箄事協定,絕 

對 不 計 及 任 何 政 治 或 餒 濟 性 ^ 的 問 題 , 因 爲 從 第 一 

條 以 及 第 二 條 第 二 項 顯 然 可 以 看 出 , 如 果 要 引 用 這 

些 條 款 , 不 但 必 須 確 定 證 明 業 巳 發 生 了 某 種 敵 對 行 

爲 , 而 且 要 證 明 此 種 敵 對 行 爲 是 當 事 國 之 一 的 武 装 

部隊或近似武装部隊的行爲。但是埃及方面的一切 

視察與截留都是由埃及文官機關執行的。這可以附 

帶 說 叨 由 G e n e r a l R i l e y 扭 任 主 席 的 特 別 委 員 會 一 

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會遴;S f f麼認:S並*破壊全面 

停 戰 協 定 的 行 爲 , 並 且 宣 吿 該 委 員 會 沒 有 討 諭 此 項 

m題的橄力0 

3 英文譯文——參閱一八九三年俭敦B u t t e r w o r t h 

出版的S i r Edward Herts let編"大不列©與外國所訂條約 

與 公 約 全 绂 " (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Treaties and 

Conven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Foreign 

Powers . . . . ) 第 十 八 卷 第 三 六 九 頁 o 

一 O 三 . 由 此 觀 之 ， 埃 及 當 局 視 察 船 隻 並 截 留 

遠禁品，旣未構成違反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 

Rhodes所訂全面停戰協定的行爲,也末構成違反國 

際 法 的 行 爲 , 因 爲 我 們 早 已 證 明 , 國 際 法 許 可 在 停 

戰期間行便這種權利o 

一 0 四 . 最 後 ， 我 國 代 表 颶 業 B 解 稃 過 ， 視 察 

與搜査制度的目的是要保障埃及的國防與維持读及 

方面的公共秩序,因此不能認爲破壊一八八八年所 

訂藓彝士運河公約的規定。 

一O五.理事會早巳镀悉，根據蘇彝士運河公 

約第一條,"不 i ir戰時與平時運河對於一切商船或兵 

艦,不分國籍一律自由開放 "o依第四條的規定，"在 

運 河 及 其 出 入 港 口 之 內 , 以 及 在 出 入 港 口 三 海 哩 半 

徑範国之內不得行使戰爭的權利，也不得進行敵對 

行 動 或 以 阻 礙 連 河 自 由 航 運 爲 目 的 的 任 何 其 他 行 

勐 0 " 但 是 公 約 第 丸 條 及 第 十 條 規 定 有 例 外 情 形 。 ' 

一O六，第丸條稱,爲確保公約的執行及運河 

的 安 全 計 , 埃 及 政 府 得 在 其 權 力 範 園 之 內 採 取 必 要 

的 措 施 o 本 條 復 稱 , " 第 四 、 第 五 、 ^ 以 及 第 八 各 條 

規 定 , 不 得 妨 礙 根 據 本 條 所 採 取 的 任 何 措 施 o " 

— 0 七，第十條稱，上述第四條的規定不得妨 

礙埃及政府認爲確耸保衞埃及並維持公共秩序所必 

耍而採取的任何措施o 

̶ o 八 . 這 些 例 外 情 形 是 爲 埃 及 規 定 的 , 因 « 

埃及對於這個領土保有主權o 

一 〇 九 . 因 此 , 依 照 這 南 條 規 定 , 並 且 爲 了 採 

取第九條所規定的保證公約執行的必要措施以及第 

十條所規定的保衞埃及並維持公共秩序的必耍措施 

起 見 , 埃 及 政 府 單 獨 地 , 例 外 地 , 有 權 採 取 其 他 國 家 

所 不 得 採 取 的 措 施 , 其 中 包 括 行 使 某 種 交 戰 國 的 權 

利,縱然第四條另有規定,亦可能包括視察以及截留 

違禁品的權利。 

—―o.但是第十一條規定所採取的措施不得 

妨礙逑河的自由使用。但是在埃及政府資施這些措 

施的時候，就是搜査船隻並截留所認爲違禁品的貨 

物 ， 我 們 很 難 認 爲 埃 及 政 府 並 未 行 第 十 一 條 的 規 

定 , 因 爲 決 不 是 因 爲 運 河 自 由 用 便 不 能 贲 行 某 種 

正 式 手 镜 ， 或 限 制 條 例 , 對 船 隻 及 其 船 員 加 以 警 政 

措 施 , 衞 生 檢 査 等 o 

. 事 實 上 , 埃 及 政 府 從 未 設 法 禁 止 船 隻 

通 過 蘇 ^ 士 逑 河 。 如 果 並 未 禁 止 通 過 , 那 末 便 不 能 

^ 述 河 的 ! ! t 用 梗 阻 o 而 且 我 們 無 织 ^ 言 , 統 計 戳 字 早 

已證明,通過逑河的航運正在不斷增加。 



— ― 二 . 因 此 我 們 的 立 場 可 以 撮 述 如 下 ： 

一一=.埃及,與以色列之問有交戰状態存在。 

—丸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 R h o d e s 地方签訂的全 

面停戰協定，並未結束此項銜突，也並来载有關於視 

瘵及檢査權利的規定，因此不能阻止此項權利的行 

便0國際法1：許多原則支持此種見獬。而且此種權利 

的行使，與君士坦丁堡公約的條件並不抵觸o 

一 四 . 誠 然 , 一 九 五 一 年 理 事 會 並 未 考 盧 埃 

及政府所提出的理由；一；^五"^九月一日 > 理事 

會 通 過 決 譏 案 [ S / 2 3 2 2 ] , 耍 求 埃 及 撒 鎗 對 船 隻 通 

過蘇彝士運河的限制。 

— 一 五 . 首 先 , 我 耍 指 出 , 此 决 璣 案 並 未 得 到 

蘇聯、印度、以及中國等若干大國的贊成。在辯論 

期間,這些圃家吿訴理事黉說,它們絕對不相信此決 

議案有什麼價値。 

一一六.在此決議案通過之後埃及政府憨爲與 

本國及亞拉伯各國的安全並無抵觸時均盡力限制此 

種權利的行使。我們早已提出統^數宇證明此項聲 

明確實不訛。 

b . — 九 五 四 年 船 隻 自 由 通 遇 的 問 題 重 新 

發 生 。 今 年 二 月 及 三 月 間 , 理 事 會 應 以 色 列 的 請 求 

會綞審査這個問題o紐西蘭代表閣提出一件決議草 

案 [ S / 3 1 8 8 and Corr. 1]，在赏際上，不過是重述一 

九五一年的決饞草瞜o , 代 表 投 菓 反 對 此 決 議 草 

案 ， ^ 丸 五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聲 明 ： " 圃 蹐 法 是 一 

種很特別的法律，國際爭逋須以其他方式解決，不 

可 JH強制Êf何一個當事圃違反該當事國所提出的一 

切議論，並不想法去反駁這些饞論,而接受一項決 

定。我一定要承憨，替埃及立場申辯的人,在此所 

提出的議論，'據我看來,頗足使人信服"[第六六四 

次會議第四十A段；I。 

一 A . 在 辯 論 锆 束 的 時 候 , 埃 及 代 表 說 埃 及 

自 願 遂 漸 採 取 寬 容 的 態 度 [ 同 上 , 第 一 五 七 段 ] 。 一 

九五四年十月十四日討鍮期間, '我們提出統計數字 

[ 第 六 八 = 次 會 議 , 第 一 四 七 及 第 一 四 八 兩 段 ] ， 證 

萌 埃 及 政 府 自 從 上 一 個 三 月 以 來 廣 採 取 的 容 忍 態 

度o 

—―A.雖然比我更有能力的發言人業已對你 

們 澥 釋 過 這 個 問 題 , 我 仍 然 一 定 耍 懇 求 理 事 會 特 剁 

寬容本人延長討输，以便明白說明我國代表圑對於 

這個困難祓雜的問題的立場O 

一 二 Ô . 我 現 在 不 得 不 提 出 有 關 B a t G a l i m 號 

事件的某一點 0 現在所講的船隻是一艘以色列船隻o 

因此,現在的問題是以色列船隻是否能夠自由使用 

挂及铕水，自由使用埃及港口，夸無妨礙地通通藓 

癍士運河。 

一二一. 一 九 五 一 年 在 此 進 行 的 討 l r , 產 生 了 

以色列所援引的'决議案o那次討論却涉及其他問題o 

那時的討論是對於所有與以色列貿易的其他國家的 

商 船 所 行 使 的 視 察 與 檢 査 權 問 題 , 但 是 這 些 船 隻 

一一這是我們要待冽提出的一，要重的問題——並 

非以色列船隻,而是中立船隻。埃及巳餒表示了很 

寬大的態度在與本國安全不相抵觸的範圍内對於所 

有與以色列貿易的船隻通過蘇彝士運河盡量滅少視 

察 與 檢 査 0 因 此 M r Eban受此鼓勵，竟然主張以 

色列船隻在蘇銥士運河應當與所有懸其他國旗的艏-

隻享受同等權利。 

一二二. 我 想 在 此 特 別 指 出 , 今 天 我 們 所 討 I T 

的 問 題 , 而 尤 其 是 我 們 必 須 耍 應 忖 的 許 多 事 實 , 與 

一A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年初提交我們審議的問題 

及 事 實 , t 不 相 同 o 

一二三. 如 果 我 們 審 g 產 生 一 九 五 一 年 九 月 一 

日決議案的安全理事會的討 i r經過，而尤其是審査 

' 提 出 該 決 議 草 案 的 各 國 代 表 所 作 的 聲 明 , 以 及 投 H 

赞 成 此 項 決 , 草 案 的 各 代 表 的 蘀 明 , 我 們 便 螢 覺 當 

時大家心目中是想到中立商船爲了舆以色列貿易通 

過運•河問題而並不是以色列船隻通過的問題o今年 

二月及三月間在此討論經通也是如此的o而且,這樣 

的 情 形 是 十 分 合 理 的 , 因 爲 當 時 提 交 理 事 會 審 議 的 

事賁，不過是關於埃及視察並檢査往以色列去或從 

以 色 列 來 的 通 過 運 河 的 中 立 商 船 , 以 便 査 明 它 們 究 

竟是否載有可以視爲戰時違禁品的貨物。 

一二四，但是我們今天耍討論的，是一艘以色 

列船隻通遒的問題。 

一二五.如果我們看看安全理事會一;^五—年 

九 月 一 日 的 決 議 案 [ S / 2 3 2 2 ] , 我 們 便 發 资 了 它 也 

證 實 了 我 們 的 議 输 , 就 是 決 譏 粱 案 文 的 主 稿 人 以 及 

安 全 理 事 會 各 會 員 國 , 應 付 那 個 問 題 ， 總 是 假 定 當 

時的問題是所有與以色刿貿易的中立商船自由通通 

的問題，而不是以色列船隻通過的問題。 

一 二 六 • 該 決 議 案 第 五 段 說 ： -

" 鑒 於 . . 任 何 一 方 不 得 自 稱 處 於 積 極 交 

戦狀態,或_爲基於自衞之合法目的須行使嗨檢 

搜索與截留之權o 

因 此 當 時 的 問 題 , 是 根 據 國 際 法 埃 及 對 於 通 過 蘇 銥 

士運河前往以色列的中立國船,隻'是否有行铤酶檢、 

搜索與截留之權o 



̶=七，第七段稱》理事會： 

"鼹爲此種行爲乃係臨檢，搜索及截留 

權之 j^f f io" 

- r ^ . 最 後 , 第 十 段 稱 ， 理 事 會 ： 

" S 諺 ： 對 : 6 5 « 過 蘇 銥 士 運 河 之 國 際 商 

船及貨物,不論前往何處，撤銪其限制通行措施， 

又對於此種航運，除爲保障運河航行安全及遵 

守現行國睽公約所必需者外,一律停止干涉《>" 

—=九,也許有人說,這一段暗示甚至於對於 

以色列商船通行的限制也應當撒銪，因爲本句第一 

部分似乎普遍適用o伹是我們以前講過當時提交安 

事會的問題，是埃及對於所有與以色列貿易的 

商é通過運河是否可以行使視察,搜査及截留權。當 

庳絕對沒有以色列船隻使用蘇彝士運河的事;而且， 

埃及對於商船通過所施的限制一這些限制是埃及 

法律的一部«"̶覼是鬮 î §一祇是提及̶̶對中 

：â:圃商船行便視察權以便査明是否載有戰時違禁品 

的閬題o 

— 三 0 。 從 上 來 , 顯 然 一 九 五 " " ^ 以 及 一 

A五四年二月及三月間的理事會的全部討諭，只是 

闢於埃及爲合法自衞對於所有與以色列貿易的船隻 

通 通 運 河 時 行 使 視 察 、 搜 査 、 及 截 留 權 的 問 題 0 以 

色 列 船 隻 通 過 運 河 的 問 題 從 來 沒 有 螢 生 。 -

— 三 一 - 再 者 ， 這 件 決 議 案 第 十 段 要 求 埃 及 撒 

銪限制的措辭茈不毫無保留的o這件決議案要求埃 

及"除《保障運河航行安全及遒守現行國睽公約所 

必雷者外",對於此種航運一律停止午涉 o 所以以色 

列現在所援引的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決璣案，實際 

上承憨埃及在有鬮運河航運安全時隨時有權干渉此 

種航運。 

—三二，但是照我們的意見埃及與以色列之間 

現在仍然處於一種交戦狀態o在目前的狀態之下,我 

f l如 何 能 夠 , 依 》 色 列 代 表 的 耍 求 , 讓 以 色 列 船 隻 毫 

無p礙地通k蘇難士運河呢？ 

一 = = ‧ 我 們 有 什 麼 保 證 ， 通 過 運 河 的 £ 1 色 剁 

商船不想自行憨沉,企圖於相當期間阻礙運河交通, 

HS^'I起重大損失而使一艘航海國家的利益遭受厳 

重傷害呢？誰能說通過運河的以色列船隻,在到達 

酶 錄 士 運 河 j a 前 , 或 者 在 運 河 中 , 不 想 在 埃 及 領 水 

內佈置水雷呢？最後，誰能說船上的以色剁國民不 

想在埃及境內登陸破壊運河或進行其他的搗亂行動 

呢？ 

— 三 四 ‧ 弒 在 不 久 j a 前 , 埃 及 瞥 察 破 锼 一 件 猶 

太民族主義黨的恐怖陰謀o埃及主管當局對於這個 

問題作一聲明如下： 

"埃及政府最近逮捕的捃太民族主義黨黨 

員 十 六 名 , 屬 於 特 拉 綞 夫 某 一 集 圑 , 該 圑 的 大 

部分圑員經通某些歐湘阖家非法進入埃及,J3L 

便 對 於 埃 及 公 共 建 築 物 進 行 破 壊 與 搔 搔 的 行 

動 0 他們除了從事諜報行爲有害本國安全外,還 

對於美國新開處的房屋,許多娛樂場所£1及類 

似的地方進行攻搫。" 

一三五，我國代表阁已向理事會說明讓以色剁 

船 隻 自 由 通 過 蘇 鎵 士 運 河 埃 及 可 能 受 到 的 危 險 0 我 

國 代 表 盥 也 說 明 過 ， 不 僅 埃 及 , 而 且 運 河 本 身 , 都 

會 遭 遇 危 脍 , 運 河 可 能 受 到 破 壊 , 因 面 航 運 梗 阻 0 我 

們 業 已 表 示 過 , 如 果 將 君 士 坦 丁 堡 公 約 第 四 條 、 第 

A 條 及 第 十 條 各 項 考 盧 , 埃 及 爲 了 保 證 公 

約的執行——因此也就保證運河的安全一一或因爲 

• 證 本 國 國 防 並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， 可 以 行 便 若 干 種 

權利,其中包括視察與搜査船隻並截留運向£ 1色剁 

可£1憨爲戰時違续品貨物的權利o 

—三六，從目前亞拉伯國家與《色列之間的,鬮 

係來看,這些恐懼是合理的。自從簽訂停戦協定 £ 1 

m,由於以色列對於£拉伯备圃的行爲,於是產生 

了一種空氣，使埃及爲了自衞並且爲了保障亞拉伯 

各國的安全，爲了保障埃及的安全,爲了保障藓彝士 

的安全,不得不探取此種態度。實際上,以色列祇是 

破壊停戰協定而已o以色列蓄意從事許多侵略行爲, 

有時竟然用武装部睐o 

" 三 七 ， 我 認 爲 ^ # = 5 瑋 及 以 色 列 的 若 干 侵 赂 

行爲o 

一 三 八 . 我 們 不 能 忘 記 ， 一 A 五 O 年 在 E l 

M a j d a l 區 域 £ 1 友 E l A u j a 非 軍 事 地 帶 有 f f i 拉 伯 入 

七千名財產全被剝奪，截逐出境，遠離家郷。％合 

， 戰 委 P 會 奉 安 全 理 事 會 訓 令 , 讕 査 此 項 控 訴 , 於 

— 丸 五 ; ' 决 定 [ S / 2 3 8 8 , 第 二 段 ] 讓 亜 拉 伯 人 、 

家。但是不幸，此項決定現在仍然是委員會卷宗 a 

的一牴筌文o 

—三九,我確信任何人還未忘記一九五一年》 

色列轟炸敍利亞邊境的情事o 

一 四 。 •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當 然 記 ^ ̃ 九 五 三 年 

十 月 十 四 日 及 十 五 日 對 於 約 但 境 内 Q i b y a 崎 進 -

行的特別可惡的侵略行勸。此項侵赂行動，就是一 

^玉三年十一月 r i 十四日決議案 [ S / 3 1 3 9 / R e v . 2 ] 所 

譴責的事項。這件決議案斷然譴責以色列，建饑抹 

取 切 實 措 施 , 務 使 所 有 此 類 行 動 將 來 不 再 發 生 o 

一四一，最後,在一丸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及 

二十九兩日夜間,以色^部隊對Nahhalin 拉伯锒 



猛烈攻齄,使用自勸武器及炸彈，並且拋挪手榴彈 

及燃燒彈。 . 

一 四 二 ， 我 不 擬 詳 述 這 些 遠 反 停 戰 協 定 的 行 

爲,因爲我不想佔據理事會的時間，但是我耍請理 

事 ^ 意 應 我 圃 代 表 團 之 餹 於 一 A 五 四 年 = 月 十 二 

日分發的文件 

一 四 三 . 再 者 , 以 色 列 一 方 面 指 責 埃 及 沒 有 履 

行 一 丸 五 — 年 丸 月 一 日 決 議 案 [ S / 2 3 2 2 ] , 同 時 

又百折不揍地破壞聯合國所通過的許多不同的'决讒 

案 0我不揣冒昧，餹理事注意下面各決議案： 

( 一 ) 一 丸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, 大 會 就 劃 分 

耶路撤冷並就地建立國際政權計劃所通過的決議案 

一八一(二）； 

( 二 ) 一 丸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, 大 會 就 建 立 耶 

‧ 冷 區 域 永 久 國 際 政 權 , 儘 速 遣 r e i 願 返 原 籍 難 民 

以及對決定不返原篛者應得補惯所通過的決讒案一 

丸 四 （ = ) ; 

( 三 ) 一 A 四;/ L 年十二月;^日,大會就建立耶路 

撒冷鼸際政權並邀請託管理事會擬訂耶路撒冷規章 

所通過的決議案三o=(四）； 

( 四 ) 一九五Q年十二月十四日通過的決議案三 

九四(五）,內稱大會鑒及遣返難民與支付賠償金都 

並未實現；承憨食近束和平與安定起見,難民問題 

應緊急虛遒； 

( 五 ) 理事會於一丸四八年八月十丸日、十月十 

九日、十一月四日、十一月十六日以及十二月二十 

A 日 先 後 通 過 的 ' 决 議 案 [ S / 9 8 3 , S/1045, S/1070, 

S/1080, S /1169] ; 

( 六 ) 一丸五O年四月四日託管理事會通過關於 

耶路撒冷規章的決議案二三二 (六）o 

一四四，理事會當然巳經注意到我們所明顯表 

示的温和、容忍態度,正與對方的挑紫態度相反。我 

們準備在討諭這個問題持始終維持這種態度。 

一 0 五 ， 是 無 論 何 人 ， 如 果 根 據 公 道 與 平 允 

的原朋，決不會耍求我們放棄採取臨時错施以及自 

衞的權利，讓可能威脅埃及以及運河安全的敵人船 

隻自由通過蘇彝士運河的o 

一四六.S i r Pierson D I X O N (英聯王國）：我 

們現在已經聽到了甓方當事國的意見 0 我們現在必 

須 考 盧 們 今 天 是 否 要 苒 進 一 步 來 討 論 這 件 事 情 。 

理事會各理事國當然知道,英聯王國陛下政府一向 

如何重視一八八八年君士坦丁堡公約所保障的籐銥 

士運河航運的自由，仍將如何繼凝重視o就我國政府 

而言——就齄個國協而言,我確實知遨紐西蘭代表 

—定同意一,這是一件首要的事o我無須說,我國 

政府無條伴地支梓一丸五一年九月一日閬於埃及對 

斩有與以色列贸易的船隻通通蘇彝士運河所施的限 

制 措 施 的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[ S / 2 3 2 2 ] 。 

一四七•我們理事會最近許多次會議所討!&的 

這個問題,有兩重意義：一是關於航運自由的̶般 

原 則 問 題 , 一 是 關 於 B a t G a l i m 號 的 特 殊 問 題 0 鬮 

於一般原則問題,埃及代表發言時，業已講了很多 

的話,我認爲爲了現在討論我無須再申論我剛才所 

說過的話。 

̶ 四 八 • 關 於 B a t G a l i m 號 , 現 在 巳 餒 有 了 新 

的 發 展 , 當 然 以 色 列 埃 及 代 衮 都 巳 經 提 到 過 o 埃 及 

代表一丸五四年十二月四日來函 [ S / 3 3 2 6 ]稱,埃及 

司法當局因爲缺乏充分證據，業&撒銪封該船艄員 

所 提 的 很 厳 重 的 控 訴 , 而 且 埃 及 政 府 也 巳 決 定 釋 放 

船員及貨物。 

一西九.在一切巴勒斯坦問題週園的緊張空氣 

中,至少一件很厳重的祓雜因素B餒解'决了，'這是 

含人满意的o—切都是依據法律辦理的o旣然控訴這 

些船員的事件缺乏充分證據，便坦白地撤囘這些控 

訴 0這是一件可賀的發展o至於31到釋放船員及貨物 

的'决定,這個步驟,就其目前業已辦到的部分而言, 

也應當由我們大家贊成。 

- 3 5 O . 當 然 ， 還 有 其 他 有 關 問 題 。 就 我 國 代 

表圑而言,我們很想參考埃及代表十月四日來函記 

载 的 新 發 展 , 來 估 計 目 前 的 倩 勢 o 這 件 來 函 到 達 我 

們手襄，不過四十八小時。實際上，如果我們能夠 

有一點時間考盧我們的下一步驟，我想對於我們大 

家都是有弑助的。 

一五一，因此,饿建議現在我們不妨暫時延會， 

由主席與理事會各理事國餒常《持聯繋，等到大家 

都戚到能夠進行有益的討输時，再行召集會議o 

一s二，主席：英聯王國代表巳經提出建譏，可-

是 這 還 在 非 正 式 的 階 段 , 我 們 現 在 县 否 可 以 暫 時 延 

會，讓理事主席與各代表保持聯繋，一俟大家感到 

必須開會，苒由主席召集會議o 

一35三.在徵詢各代表對於此項程序有無異議 

之前，我很想利用理事會一點時間代表我國政府就 

理 事 會 當 前 問 題 , 講 幾 句 話 0 
一五四.我耍以黎巴嫩代表的資格說，鎏於我 

們今天午後所聽到的埃及代表的話，以及我們闥讀 

過 他 向 理 事 會 所 提 的 文 件 , 我 想 以 我 國 政 府 的 名 義 

鑽 揚 埃 及 政 府 方 面 的 司 法 程 序 0 這 些 程 序 在 中 東 各 

地是很著名的，因爲這是中東方面任何國家所有的 

最 公 允 的 程 序 o 在 這 個 區 域 的 最 近 歷 史 上 , 有 許 多 

著名案件，若干顯耍人物受埃及法莛的審詾,—切 



都 司 法 手 續 辦 理 ； 最 後 的 f « 決 博 得 明 瞭 當 時 情 形 

的人們的一致讚美o 

—五五‧我們瑰在遇着關於埃及司法程序癍對 

公 允 的 一 件 非 常 重 要 的 實 例 , 此 種 情 形 使 我 們 理 事 

會大家都感與奮,我們中東各阈當然大感典奮o我耍 

再度大蘀讚美埃及政府司法程序的公允與完備o 

— 五 六 ， 我 現 在 再 以 理 事 會 主 席 的 資 格 發 詈 , 

靈新講到类聯王豳代表所提的非正式的建議》如果 

理事會各代表沒有異議,我便認爲目前延會：è—種 

合理的程序。當然我要與理事會各代表保持聯si»» 

便明瞭此後的發展，並在適當時立刻召集會儀o 

— 玉 七 . 旣 然 顯 然 無 人 對 此 蓽 耩 提 出 異 讖 ， ^ 

宣吿延會。 

千&五時十分欲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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